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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
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福建省省属国有企业工资总额
预算执行结果备案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省直各单位，各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》（国

发〔2018〕16 号）、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

定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闽政〔2018〕22 号）精神，我省制定了《福

闽人社文〔2018〕270 号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文件福 建 省 财 政 厅

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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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省省属国有企业工资总额预算执行结果备案暂行办法》，现印

发你们，请按要求认真贯彻执行。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

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
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2018 年 11 月 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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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省属国有企业工资总额预算
执行结果备案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对省属国有企业工资分配的监督管理，规范工

资总额预算执行结果的备案行为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改革国有企业

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8〕16 号）、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

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闽政〔2018〕22 号），

特制定本暂行办法。

第二条 工资总额预算执行结果备案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企业报经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备案或核准的工资总额；

（二）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清算确定的应发工资总额；

（三）企业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及职工年平均工资；

（四）与工资总额联动的企业经济效益指标（文化类国有企

业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指标）完成情况；

（五）因引入和留住特殊人才产生的工资总额增加情况;

（六）企业劳动生产率指标完成情况。

第三条 省属国有企业应如实、全面、准确填报《福建省省属

国有企业工资总额预算执行结果备案表》（见附表），认真总结工资

总额预算和执行情况，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，提出改进完善工资

总额监管的意见建议，并形成书面报告。

第四条 省属国有企业应于每年 6 月底前将《福建省省属国有

企业工资总额预算执行结果备案表》、总结分析报告报履行出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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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机构。

第五条 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应认真总结分析所监管省属国

有企业工资总额预算执行情况，汇总形成书面总结分析报告，于每

年 7 月底前将本机构的书面总结分析报告及所监管企业报送的《福

建省省属国有企业工资总额预算执行结果备案表》、总结分析报告

等备案材料报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。

第六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到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报

送的备案材料后，应对企业工资总额监管及预算执行结果情况进行

汇总、分析，形成书面报告报省人民政府。

第七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企业工资总额预算执行结

果备案工作中发现工资总额监管不规范、企业执行结果存在较大偏

差、超提超发工资等情况的，应向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发出提示函

或提出整改要求。

第八条 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在收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发出的提示函或整改要求后，应及时改进完善工资总额监管，督促

企业按要求进行整改，企业应按规定整改到位。

第九条 本暂行办法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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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省属国有企业工资总额预算执行

结果备案表
（企业填报）

企业名称（章）： 工资总额监管部门：

企业功能性质类型：□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 □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、

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、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 □主业处于保障民

生、服务社会、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 □金融类 □文化类

项目（指标） ___年度
与上年相比增长（下

降）（%） 市场对标情况

一、工资总额预算执行情

况
/ / /

报出资监管机构备案或核

准的工资总额（万元）
/

其中：集团本部的工

资总额（万元）
/

出资监管机构清算确定的

应发工资总额（万元）
/

其中：集团本部的应

发工资总额（万元）
/

企业实发工资总额（万元） /

其中：集团本部实发

工资总额（万元）
/

职工总数（人） /

职工年平均工资（元/人

年）

是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

平均工资___倍

其中：集团本部职工

年平均工资（元/人年）
/

二、与工资总额联动的效

益指标完成情况
/ / /

利润总额（或净利润)（万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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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）

增加值（万元）

经济增加值（万元）

净资产收益率（税后利润/

所有者权益×100％）
/

重大任务完成率（请列明

任务名称）

其他效益指标（请列明） /

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（％） /

三、与市场对标的劳动生

产率指标
/ / /

人均利润(或人均净利润)

（万元/人年）
高于或低于市场平均水平

人均增加值（万元/人年） 高于或低于市场平均水平

人均经济增加值（万元/

人年）
高于或低于市场平均水平

人均营业收入（万元/人

年）
高于或低于市场平均水平

人均工作量（万元/人年） 高于或低于市场平均水平

其他劳动生产率指标（请

列明）
高于或低于市场平均水平

人工成本利润率（%） 高于或低于市场平均水平

人事费用率（%） 高于或低于市场平均水平

其他人工成本投入产出率

指标（请列明）
高于或低于市场平均水平

填报人： 填报时间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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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5日印发


